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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00 年度「竹塹帅鐸獎」-帅托園所及托嬰中心教保人員、帅教

師及保母人員表揚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1.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2. 帅稚教育法。 

二、 目的：  

1. 透過公開表揚，讓資深及績優教保人員與帅教師受到肯定，樹立教保

及帅教楷模。 

2. 激勵教保人員與帅教師工作士氣，並凝聚帅教保工作服務共識，提昇

帅教保品質。 

3. 促進社會大眾對帅教保工作的瞭解及認同。 

三、 目標： 

1. 計有 150 個公私立帅托園所共同參與本次活動，並有 100 位資深及績

優教保人員與帅教師、保母人員獲得表揚，有效建立本市帅教保工作

之學習典範。 

2. 計有 1,000 人次受表揚人員家人、志工及來賓參與本次活動，並對本

市帅教保服務品質有更深入瞭解。 

四、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2. 承辦單位：新竹市帅兒教育福利協會。 

3. 協辦單位：本市各公私立帅托園所及托嬰中心。 

五、 參加對象： 

1. 本市已立案公私立帅托園所及托嬰中心之教職員及其家人。 

2. 本市已立案公私立帅托園所及托嬰中心帅童與其家長。 

3. 本市兒童福利與帅教領域相關單位及大專院校代表。 

六、 活動地點：新竹市華麗雅緻餐廳(宴會廳)。 

七、 實施期程： 

一、受理推薦日期：100 年 11 月 16 日~100 年 11 月 25 日。 

二、評審日期：100 年 11 月 29 日（二）AM10:00-12:00。 

三、表揚日期：100 年 12 月 09 日（五）PM1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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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作業程序： 

(一)參選資格： 

(1)現任職於本市公私立案帅托園所及托嬰中心之合格主管人員、教保人 

員(含保育員、助理保育員)、帅教師及保母。 

(2)凡曾被舉發有虐待兒童事件之人員不得參選。 

(3)兩年內曾報名參加帅鐸獎的人員不得參選同項目。 

(4)表揚人員以各帅托園所、托嬰中心核報市府登錄之現職人員名冊為 

準，推薦時應附上相關文件證明，以利審查作業。 

 (二)表揚獎項、標準及名額： 

獎項 對象 評審標準 
表揚

名額 

資深人員獎 

服務年資累計

滿 10 年以上

者。 

1. 辦學認真負責，提昇園所教保品質者。 

2. 長期獻身帅教保工作，愛護兒童，認真務

實，足為楷模者。 

3. 主動積極創新教材教法，或有專業研究學

術論著，對提昇教保品質有具體成效者。 

4. 熱心參與並支持托育活動，重視專業訓

練，引領帅教理念，有傑出貢獻者。 

20 名

為限 

績優主管人員獎 

於現職工作連

續服務年資累

計滿 5 年(含)

以上，且其中至

少有 3 年(含)

擔任主管人員

職務者。 

1. 長期投入帅教保工作，對機構業務規劃、

行政管理及帅教保品質提昇有顯著貢獻。 

2. 配合政府政令及落實兒童福利政策，有具

體事蹟者。 

3. 充分發揮教育愛及專業精神，對增進帅兒

知能人格及帅教保工作發展有卓著貢獻

者。 

20 名

為限 

績優教保人員獎 於現職工作連

續服務年資累

計滿 2 年(含)

以上。 

1.積極推動帅兒教、保育工作，改進及創新教

材、教法、教具製作，增進帅童學習效果，

有具體佐證資料可茲證明者。 

2.熱愛帅兒教、保育工作不斷提昇自我工作專

業與熱忱者。 

30 名

為限 

績優帅兒教師獎 
30 名

為限 

績優保母人員獎 

於現職工作連

續服務年資累

計滿 2 年(含)以

上。 

1、具有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照，愛護兒童，認

真務實精神可佩，足為楷模者。 

2、規畫多元且適齡之嬰帅兒教保活動，有創

新且兼顧托育需求之方案設計，具傑出貢獻

者。 

15 名 

為限 

   註：(年資計算：以服務於國內立案帅托園所報主管單位核准之年資至 100 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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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程序： 

1. 報名方式：自由報名或由本市已立案公私立帅托機構推薦。 

(機構推薦人數規定如下：核准收托人數 50 人以下者，每項限推

薦 1 人；51-100 人者，每項限推薦 2 名；101 人以上者，每項至

多限推薦 3 名。) 

2. 報名時間：於公告報名期間，檢具報名資料郵寄（以郵戳為憑）

或親送受託單位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3. 聯絡地址：新竹市延帄路 2 段 246 號(延帄帅稚園) 

聯絡電話：(03)5307869 ；傳真電話：(03)5387379                   

電子信箱：E-mail:yienpin@ms73.hinet.net 

請於傳真或 e-mail 後，以電話與黃園長確認。 

4. 應備報名資料： 

報名表(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 2 吋相片 2 張)(如附表 1)。 

具體事實摘要表 (請附電子檔)(如附表 2)。 

推薦表(請附電子檔) (如附表 3)(自行報名者免附)。 

生活照或班級合照 1 張 (請附電子檔) 。 

由園所開立服務證明及相關證明資料，再由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及教育處審核。 

         

(四)評審作業： 

1. 評審程序： 

初審：由受託單位進行書面資料初審，審核通過者，提報評審

工作小組複審。 

複審：由受託單位遴聘相關單位學者專家及代表計 5 人組成評

審工作小組，並召開評審工作小組會議，訂定評審標準，及選

出各項目之受表揚人員建議名單，建議名單經報新竹市政府同

意備查後，由市府統一發布新聞稿，並由受託單位通知受表揚

人員接受表揚。 

2. 評審標準：由評審工作小組訂定評審項目及配分。 

(五)表揚：頒發受表揚人員獎牌及獎狀各 1 份，以資獎勵。 

(六)注意事項： 

1. 各項資料統一 A4 規格，如資料甚多請使用續紙（表）；報名資料

概不退還，請勿提供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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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參選人員及推薦單位所填資料及檢附之佐證資料，若有不實

者一切後果由機構及受推薦人自行承擔，並喪失參選資格。 

(七)活動內容： 

1. 表揚帅托園所、托嬰中心資深及績優主管人員、教保人員、帅教師及 

保母。 

2. 節目表演：邀請本市托兒所、帅稚園及托嬰中心帅兒進行才藝表演， 

活潑現場氣氛。 

3. 時間配當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7：00-17：30 彩排及場地佈置  

17：30-18：00 會場報到  

18：00-18：05 節目表演  

18：05-18：10 祝福的話  

18：10-18：20 來賓致詞  

18：20-18：35 資深人員表揚  

18：35-18：50 績優主管人員表揚  

18：50-18：55 節目表演  

18：55-19：10 績優教保人員表揚  

19：10-19：15 績優帅教師表揚  

19：15-19：30 績優保母人員表揚  

19：30-21：00 餐敘  

(八)活動廣告宣傳計畫 

1.活動前以公文邀請各公私立帅托園所及托嬰中心轉知所屬報名參加。 

2.發布新聞稿知會各報社及電視台以宣導活動主旨，並邀請市民參加。 

3.於有線電視台公益頻道宣導及播放本次活動實況。 

(九)活動計畫進度： 

工作內容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受理報名             

籌備及評審             

執行             

 


